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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中國大陸第 10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28 次會議，於 2007 年

6 月 29 日通過《勞動合同法》，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針對一些用人單位不訂立勞動合同、違法制定企業規章制度、濫用試用期

和違約金條款、勞務派遣用工形式不規範、勞動合同短期化等問題，《勞動合

同法》在《勞動法》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補充和完善，換言之，與《勞動

法》第 3 章「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上相比較，《勞動合同法》以總則、勞動合

同的訂立、勞動合同的履行和變更、勞動合同的解除和終止、特別規定（集體

合同、勞務派遣、非全日制用工）、監督檢查、法律責任、附則等 8 章共 98 條

來規範勞資雙方的權利義務，且針對部分企業的違法違規用工問題，作出導正

與嚴懲的規定，因與現行《勞動法》第 3 章「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的規定差

異頗大，對於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權利義務發生重大影響，值得臺商朋友注

意。茲依新法條文規定的先後，就其中對於用人單位有利與不利之規定，分別

加以簡要剖析，期使臺商有所因應，俾免觸法而受行政處罰或民事賠償責任。 

貳、《勞動合同法》對用人單位有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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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動者有告知義務，減少企業徵才風險 

《勞動合同法》第 8 條後段規定：「用人單位有權了解勞動者與勞動合同

直接相關的基本情況，勞動者應當如實說明。」因此，企業在招聘員工時，有

權了解勞動者的年齡、學歷、工作經驗、身體狀況等與工作相關的資訊，勞動

者有據實告知義務，可以避免或減少假學歷、假證件、虛構的工作經歷等情事

的發生。 

二、放寬訂立勞動合同書面的時間，有利企業實際操作 

《勞動合同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書面勞動

合同。」惟考量企業一時疏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該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

定：「已建立勞動關係，未同時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用工之日起 1 個

月內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第 97 條第 3 款又規定：「本法施行前已建立勞動關

係，尚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自本法施行之日起 1 個月內訂立。」此二

規定兼顧企業用工的現實情況，有利於用人單位實際操作。 

三、約定服務期，有利企業投資培訓 

《勞動合同法》第 22 條規定：「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提供專項培訓費用，對

其進行專業技術培訓的，可以與該勞動者訂立協定，約定服務期。勞動者違反

服務期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此一規定，有利於用

人單位防範出資培訓員工的投資風險，從而促進企業出資培訓員工的意願。 

四、保護商業秘密，有利企業研發創新 

《勞動合同法》第 23 條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可以在勞動合同中約定

保守用人單位的商業秘密和與知識產權相關的保密事項。對負有保密義務的勞

動者，用人單位可以在勞動合同或保密協議中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條款，…

勞動者違反競業限制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此項規

定，有利於企業研發創新，改進生產技術方法，提升企業競爭力。 

五、試用期解約須提前通知，有利企業安排交接 

《勞動合同法》第 37 條下段規定：「勞動者在試用期內提前 3 日通知用人

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此與《勞動法》第 32 條第(1)項規定的「勞動者

在試用期內可以隨時通知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不同，有利於用人單位工作

交接的合理需要。 

六、確立通知代金，有利企業辭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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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法》第 40 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提前 30 日

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或者額外支付勞動者 1 個月工資後，可以解除勞動

合同：　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在規定的醫療期滿後不能從事原工作，

也不能從事由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過培訓

或者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的；　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

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協商，未能就變

更勞動合同內容達成協定的。」其中所稱「額外支付勞動者 1 個月工資後，可

以解除勞動合同」的規定，即是「代通知金」制度，有利於企業辭退非過失性

員工的操作餘地。 

七、經濟補償設限，有利企業節約成本 

《勞動合同法》第 47 條第 2 款規定：「勞動者月工資高於用人單位所在直

轄市、設區的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區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 3 倍的，向其支

付經濟補償的標準按職工月平均工資 3 倍的數額支付，向其支付經濟補償的年

限最高不超過 12 年。」由此可見，對於高收入勞動者的經濟補償金設定工資

基數和最高年限的限制，此項規定可以降低企業的人工成本。 

八、增加用工形式，有利企業選擇空間 

《勞動合同法》第 59 條規定：「勞務派遣單位派遣勞動者應當與接受以勞

務派遣形式用工的單位訂立勞務派遣協議。」第 69 條規定：「非全日制用工雙

方當事人可以訂立口頭協議。」新法增加勞務派遣方式用工和以小時計酬的非

全日制用工，有利於企業靈活選擇用工方式。 

九、增加過渡性條款，有利於減少對企業的衝擊 

為防止新法的實施對用人單位的勞動用工造成衝擊，《勞動合同法》第 97

條共有 4 款規定過渡性條款： 

　第 1 款前段規定：本法施行前已依法訂立且在本法施行之日存續的勞動

合同，繼續履行。亦即《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前訂立的勞動合同，即便其條款

與新法相違背，只要訂立時不違反當時的法律，均應該繼續履行。 

　第 1 款下段規定：本法第 14 條第 2 款第 3 項規定連續訂立固定期限勞

動合同的次數，自本法施行後續訂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時開始計算。換言之，

《勞動合同法》施行前勞資雙方已經數次連續訂立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勞

動合同法》特別作出規定，連續訂立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次數，自新法施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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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續訂固定期限勞動合同起始計算。 

　第 2 款規定：本法施行前已建立勞動關係，尚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

應當自本法施行之日起 1 個月內訂立。換言之，新法實施前已經存在事實勞動

關係的雙方，最遲應在新法實施之日起 1 個月補簽書面的勞動合同。 

　第 3 款規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續的勞動合同在本法施行後解除或者終

止，依照本法第 46 條規定應當支付經濟補償的，經濟補償年限自本法施行之

日起計算；本法施行前按照當時有關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

償的，按照當時有關規定執行。 

參、《勞動合同法》對用人單位不利的規定 

一、規章制度不可片面制定，須與工會協商 

《勞動合同法》第 4 條第 2 款：「用人單位在制定、修改或者決定有關勞

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職工培訓、勞動紀

律以及勞動定額管理等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項時，

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

表平等協商確定。」足見企業制定規章制度，須與工會或職工代表集體協商，

並非企業單方即可決定。 

二、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將面臨高昂的成本 

《勞動合同法》第 10 條 2 款雖然給予企業 1 個月的補簽書面勞動合同的

緩衝期，但是第 82 條第 1 款規定對企業不利的具體內容：「用人單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過 1 個月但不滿 1 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

月支付 2 倍的工資。」此外，《勞動合同法》第 14 條第 2 款規定的用人單位應

當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情形，及第 14 條第 3 款「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

起滿 1 年不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視為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已訂立無固

定期限勞動合同」規定，如果用人違反上述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

動合同的，《勞動合同法》第 82 條第 2 款規定，「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

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 2 倍的工資。」 

三、試用期限制嚴格，違法試用要付賠償金 

《勞動合同法》第 19 條、第 20 條、第 70 條、第 83 條對試用期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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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性質和工資標準、違法責任，分別規定如下： 

　試用期的期限：勞動合同期限 3 個月以上不滿 1 年，試用期不得超過 1

個月；勞動合同期限 1 年以上不滿 3 年，試用期不得超過 2 個月；3 年以上固

定期限和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試用期不得超過 6 個月。以完成一定工作任

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非全日制用工（按時計酬），或者勞動合同期限不滿 3

個月，不得約定試用期。 

　試用期的次數：同一用人單位與同一勞動者只能約定一次試用期。續簽

勞動合同時，不論是否變更崗位都不得在約定試用期。 

　試用期的性質：試用期應包括在勞動合同期限之內。單獨的試用期合同

不成立，該試用期合同就是勞動合同。 

　試用期工資標準：勞動者在試用期的工資不得低於本單位同崗位最低檔

工資或者勞動合同約定工資的 80%，並不得低於用人單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資標

準。 

　違法試用的責任：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與勞動者約定試用期，由勞動

行政部門責令改正；違法約定的試用期已經履行，由用人單位以勞動者試用期

滿月工資為標準，按已經履行的超過法定試用期的期間向勞動者支付賠償金。 

四、違約金法有限制，不得自由約定 

《勞動合同法》第 22 條第 2 款規定：「勞動者違反服務期約定的，應當按

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違約金的數額，不得超過用人單位提供的培訓

費用。用人單位要求勞動者支付的違約金，不得超過服務期尚未履行部分所應

分攤的培訓費用。」又同法第 23 條第 2 款後段規定：「勞動者違反禁業限制約

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且更於第 25 條規定：「除本法

第 22 條和第 23 條規定的情形外，用人單位不得與勞動者約定由勞動者承擔違

約金。」由此可見，用人單位不可主張「合同自由原則」，任意與勞動者約定

違約金。 

五、勞動者解約情形擴大，影響企業用工安排 

《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的情形有三大類： 

　提前通知解除：《勞動合同法》第 37 條規定，勞動者提前 30 日以書面

形式通知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隨時通知解除：《勞動合同法》第 38 條第 1 款規定，用人單位未按照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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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合同約定提供勞動保護或勞動條件、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未依法為勞

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規章制度違法違規、因詐欺等行為使勞動合同無效或法

定其他情形，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無需通知立即解除：《勞動合同法》第 38 條第 2 款規定，用人單位以暴

力、威脅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強迫勞動者勞動，或者違章指揮、強令

冒險作業危及勞動者人身安全，勞動者可以立即解除勞動合同，不需事先告知

用人單位。 

六、裁員時規定強制留用人員，不利企業用人決策 

《勞動合同法》第 41 條第 2 款規定，企業進行經濟裁員時，應當優先留

用下列人員： 

　與本單位訂立較長期限的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與本單位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家庭無其他就業人員，有需要扶養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 

七、勞動合同期滿終止也要支付經濟補償，增加企業用工成本 

《勞動合同法》第 46 條第(5)款規定：除用人單位維持或者提高勞動合同

約定條件續訂勞動合同，勞動者不同意續訂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按即勞動合同期滿）終止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

者支付經濟補償金。 

八、違法辭退員工，應加倍支付經濟補償 

《勞動合同法》第 48 條規定：「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除或者終止勞動

合同，勞動者要求繼續履行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當繼續履行；勞動者不要

求繼續履行勞動合同或者勞動合同已經不能繼續履行的，用人單位應當依照本

法第 87 條規定支付賠償金。」該法第 87 條規定：「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解

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應當依照本法第 47 條規定的經濟補償標準的 2 倍向

勞動者支付賠償金。」由此可見，企業違法辭退員工的，勞動者可以要求企業

支付月工資標準 2 倍的賠償金。 

九、違法勞務派遣，用工單位風險增加 

《勞動合同法》第 92 條規定：「勞務派遣單位違反本法規定的，……給被

派遣勞動者造成損害的，勞務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所謂

勞務派遣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是指勞務派遣單位未與勞動者訂立 2 年以上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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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限勞動合同（第 58 條第 2 款），勞務派遣單位未將勞務派遣協議內容告知

被派遣勞動者，或者克扣用工單位應支付給被派遣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擅

自向被派遣勞動者收取費用（第 60 條）等。如有上述情形，勞動者可以要求

勞務派遣單位和接受用工單位共同承擔責任，也可以單選勞務派遣單位或者用

工單位之一先予全額賠償，如此一來，用工單位將增加賠償風險，不可不慎。 

肆、結  語 

中國大陸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對於企業產生全面性的衝擊與影響，

雖其規定對企業有利與不利，但總的來說是利少、不利多。臺商值此勞動者權

利意識高漲、大陸政府保護勞動者力度加強之際，理應全盤了解新法，妥善利

用其利處及迴避不利處，避免額外支出，以收經營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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